
灌政办发〔2014〕80号
县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县财政局县审计局
深入开展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严肃财经纪律和“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县各有关单位：

县财政局、县审计局《深入开展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严肃财经纪律和“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灌南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9月15日

深入开展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严肃财经纪律和“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县财政局  县审计局

为严肃财经纪律和深入开展“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财政厅省审计厅深入开展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严肃财经纪律和“小金库”专项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苏政办发〔2014〕68号）精神，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和原则

（一）工作目标。通过开展专项治理，坚决纠正和查处各种财经违法违纪行为，推进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源头上斩断不良作风的“资金链”，确保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十项规定、市委二十条实施办法、县委十五条严禁落到实处。

（二）工作原则。

——分级负责，分口把关。实行县乡（镇）分级负责，各有关职能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分口把关的工作机制，落实专项治理工作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突出重点，统筹兼顾。专项治理工作要围绕预算、资产、财务、政府采购、会计工作的关键节点和薄弱环节，结合各乡镇、园区和部门的实际情况，有的放矢，突出重点。同时，要与财政、审计日常监管工作相结合，形成整体合力。

——严格执法，标本兼治。坚持依法依规办事，坚决查处和纠正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不断深化财政、金融、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等改革，逐步完善体制、机制和制度。

二、范围和内容

各乡镇、园区和部门要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十项规定、市委二十条实施办法、县委十五条严禁，结合本乡镇、园区和部门实际，明确专项治理范围，细化专项治理内容，提升专项治理的针对性、有效性。

（一）专项治理范围。

纳入预算管理或有财政拨款的部门和单位，重点是县乡（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

（二）专项治理内容。

2013年以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十项规定、市委二十条实施办法、县委十五条严禁和财经纪律以及设立“小金库”的有关问题，数额较大和情节严重的，可追溯到以前年度。重点包括：

1．预算收入管理情况。按照综合预算的要求，加强对预算收入管理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各单位依法取得的罚没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产收益和处置等非税收入，未按规定及时足额上缴国库，隐瞒、截留、挤占、挪用、坐支或者私分，以及违规转移到所属工会、培训中心、服务中心等单位使用等问题；严肃查处各种形式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

2．预算支出管理情况。遵循先有预算、后有支出的原则，加强对预算支出管理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超预算或者无预算安排支出，虚列支出、转移或者套取预算资金，转嫁支出等问题；及时纠正违反规定擅自设立项目、超标准超范围发放津贴补贴问题；对公务卡实施以来管理使用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突出对“三公”经费的监督检查。重点检查违规扩大出国经费开支范围，擅自提高出国经费开支标准和虚报出国团组级别、人数等套取出国经费，擅自增加出访国家、地区及城市，接受企事业单位资助或向下属单位摊派出国费用等问题；超标准配置公务用车、违规配置和向下属单位或其他单位转移摊派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经费等问题；超规格、超标准接待和赠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纪念品及土特产品等问题。

突出对会议费和培训费的监督检查。会议费重点检查计划外召开会议，以虚报、冒领手段骗取会议费，虚报会议人数、天数等进行报销，违规扩大会议费开支范围、擅自提高会议费开支标准，在非定点饭店或违规在风景名胜区召开会议，违规转嫁或摊派会议费用以及报销与会议无关费用等问题。培训费重点检查计划外举办培训班，超范围和开支标准列支培训费，虚报和未按规定程序报销培训费，转嫁、摊派培训费用和向参训人员乱收费等问题。及时纠正借会议、培训之名组织会餐、安排宴请、公款旅游以及在会议费、培训费中列支公务接待费等与会议、培训无关的支出的问题。

3．政府采购管理情况。按照公开透明、公平竞争、诚实信用的原则，加强对货物、工程和服务等政府采购的管理与监督。重点检查采购预算编制不完整，执行经费预算和资产配置标准不严格，违反政府采购程序，“暗箱”操作、无预算采购、超预算采购等问题。

4．资产管理情况。从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等环节入手，严肃查处擅自处置资产、转移收入、私分资产等行为。资产配置环节，重点检查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配置资产，资产配置与履行职责不适应，以及资产配置中存在的奢侈浪费等问题。资产管理环节，重点检查资产管理使用制度不健全，资产管理责任制不落实，资产账实不符等问题。资产处置环节重点检查在处置范围、审批程序、处置方式、收入管理等方面存在的违规问题。

5．财务会计管理情况。落实《行政单位财务规则》和《事业单位财务规则》，检查县乡（镇）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财务会计核算行为。重点检查各单位未按规定设置会计账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不真实不完整，会计核算不符合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不具备从业资格等问题，严肃查处各种会计造假行为。

6．财政票据管理情况。加强对财政票据印制、发放与领用、使用与保管、核准与销毁等全过程的管理与监督。重点检查非法印制票据，转让、出借、串用、代开票据，或者伪造、变造、买卖、擅自销毁票据等行为，坚决查处假发票。

7．设立“小金库”情况。继续深入开展“小金库”治理工作，对违反法律及其他有关规定，应列入而未列入规定账户、账簿的各项资金（含有价证券）及其形成的资产进行清理检查，坚决查处贪污、私分、行贿、受贿，以及套取会议费、培训费和出国（境）费用等设立“小金库”问题。

三、方法步骤

此次专项治理工作采取自查自纠与重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自查自纠（本方案下发之日起至9月17日）。
各乡镇、园区和部门要按照本方案的要求，落实工作措施，认真组织自查，做到不走过场、全面覆盖。自查面必须达到100%。各单位对自查中发现的各种违规违纪问题，必须自觉纠正，及时填报《单位“三公”经费自查情况报告表》《单位会议费、培训费自查情况报告表》《单位“小金库”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和《单位严肃财经纪律和治理“小金库”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对自查自纠工作负完全责任。

自查自纠工作结束后，各乡镇、园区和部门于9月17日前将自查自纠总结报告和统计报表（正式文本及电子档）报送至县财政局监督检查局。

（二）重点检查（本方案下发之日起至9月底）。
鉴于此次专项治理工作时间紧、任务重，自查自纠和重点检查同步进行，在自查自纠的同时，县财政局、县审计局将组织力量开展重点检查，重点检查面原则上为一级预算单位总数的8%左右，检查名单另行通知。对有具体举报线索、社会反映比较强烈、日常监管中问题较多、自查自纠不认真的地区和单位，要集中开展重点检查。

（三）整改总结（9月底至10月中旬）。
县乡（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要针对专项治理工作发现的问题，边查边改，制定整改措施并切实抓好落实，做到资金资产处理到位、违规违纪责任人员处理到位。要深入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完善制度，深化改革，强化源头控制，健全完善长效机制。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园区和部门要高度重视，把专项治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进一步强化责任，精心部署落实。县财政局、审计局组成工作小组，建立专项治理工作定期协调机制，负责全县专项治理工作。各乡镇、园区和部门要组建专项治理工作班子，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协调机制，狠抓工作落实。各单位主要领导对专项治理工作负总责，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有关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

（二）加大执法力度。财政、审计部门要认真开展重点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要依法进行处理处罚，对有关责任人员要依纪依法追究责任。各乡镇、园区和部门要加强对自查自纠发现问题的分析与研究，及时在乡镇或系统内部通报各类违规违纪问题。对严重违法乱纪的，特别是抵制检查、顶风违纪、转移资金、突击花钱的，要严肃处理并予以公开曝光，充分发挥警示与威慑作用。

（三）强化工作督导。为保证专项治理质量，各乡镇、园区和部门要组织好本乡镇、园区和部门（含所属单位、挂靠的社会团体）的自查，并组织力量对所属单位开展检查，确保自查质量。

（四）严格责任追究。各乡镇、园区和部门主要负责人是本乡镇、园区和部门自查自纠与落实整改措施的第一责任人，对自查自纠与落实整改措施负责。对于自查自纠工作走过场、所属单位自查未全覆盖、自查发现问题隐瞒不报的，将按照有关纪律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相关表格请在县财政局网站通知公告栏下载。县财政局监督检查局联系地址：县行政集中办公区财政局507室，联系电话：83695688，电子信箱：jsczjd_gn@sina.com。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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